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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钟仁 袁敏

近日，山东东营市五部门联合发布

通告，明确每年候鸟春秋迁徙期，在山

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域及

周边3公里鸟类觅食栖息区域，对各类

无人驾驶航空器实施临时管控，保障候

鸟迁徙安全。

禁飞令出台的背后是现实的严峻挑

战。就在此次“禁飞令”出台前夕，

黄河下游的东营滨海大道附近，一架

无人机在低空拍摄时与迁徙的大雁相

撞，导致大雁头部受伤死亡。东营市

文旅部门随即发声：当那只大雁从空

中坠落，我们明白——这些由无人机

拍摄的美丽画面，所付出的代价太沉

重了！

此类不文明的摄鸟行为绝非个例。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的普及，无人机拍

摄甚至追鸟在“爱鸟圈”悄然兴起，各

地候鸟迁徙季“无人机伤鸟”事件时有

发生。如，江苏淮安曾发生过东方白鹳

被无人机绞断双腿而致死的案例，新疆

赛里木湖的大天鹅曾因不堪无人机骚扰

而奋起反抗。

无人机抵近拍摄，除了可能伤鸟

外，还有可能导致候鸟受惊、弃雏，甚

至打乱候鸟迁徙的觅食与休憩节奏，影

响候鸟迁徙所需的体能储备。

以“记录自然”之名、行伤害野

生动物之实的不文明拍鸟行为，把候

鸟视为可“逼近”、可追逐的“大片素

材”，与“生命共同体”的认知冲突对

立，与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背

道而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无论是候鸟，还是

其他野生动物，都是“生命共同体”

中珍贵的组成部分。我国的野生动物

保护法早已明确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域

内 从 事 妨 碍 野 生 动 物 生 息 繁 衍 的 活

动，一些地方也制定了相关法规，对

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

黄三角“禁飞令”的发布，是相

关政府部门与企业尊重生命的一次坚

决且快速的反应。2025 年 11 月 1 日无

人 机 撞 死 大 雁 事 件 发 生 后 ， 11 月 3

日 ， 东 营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就 明 确 提

出，所有以无人机追赶、惊扰鸟群等

方式拍摄的作品，一经核实即取消其

在当地摄影比赛的参赛资格；11 月 4

日，无人机龙头企业大疆在第一时间

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设为“加强警示区”；11 月 12 日，黄

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划为无

人机禁飞区……一系列及时有力的措

施，不仅是对生态威胁的及时应对，

更是对生态治理与保护的责任担当。

但还应看到的是，无人机伤鸟背后，

相关法律与监管仍显滞后。目前，《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妨碍

鸟类生息繁衍”的规定，在无人机噪音、

飞行轨迹等具体干扰形式界定上仍相对模

糊。相关部门对发生在保护区外，或通过

技术手段突破“电子围栏”的“黑飞”行

为，监管和取证难度依然较大。

彻底杜绝“以爱之名”伤鸟的行

为，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监测和巡

逻的密度，通过科技手段精准识别违规

飞行行为，对于屡教不改或造成恶劣后

果的行为加强惩戒，切实提升震慑力；

另一方面，还需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

公众力量，摄影行业协会、专业媒体等

共同抵制并谴责贴鸟摄影摄像作品。只

有通过持续正向引导，才能让文明观鸟

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一处偏僻田埂旁，一个不起眼的废弃快递单，成为揭开一张庞大犯罪网络的关键线索。辽宁大连警方

由此入手，与犯罪分子展开智斗，侦破一起涉案金额高达3900余万元的非法猎捕、收购、贩卖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大案，现场解救一大批黄胸鹀。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苏群超

日前，央视记者起底旧衣回收产业

链乱象。不少电商平台直播间内，未经

清洗消杀的二手衣物经“高性价比”

“微脏”“微瑕”等话术以及美颜滤镜、

直播间灯光等技术的包装后，摇身一

变成“大牌尾货”“新品样衣”。一旦消

费者发现有质量问题，商家便搬出“默

认为瑕疵品、不退不换”等霸王条款阻

扰维权。

近年来，旧衣收售乱象频发。电

商平台上，一些“衣服盲盒”也有类似

套路：在不注明衣物来源的情况下，

设置低价吸引消费者下单，同样声

称“不退不换”。而上游的衣物回

收、加工环节也是问题重重。一些

人在旧衣回收箱打上“公益捐赠”

“ 爱 心 募 捐 ”等 字 样 ，通 过 贿 赂 物

业、盈利分成等方式将旧衣回收箱

放 入 小 区 内 ，骗 取 居 民 的 旧 衣 捐

赠。还有个别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

织将公募权出租给企业后，这些企

业打着慈善组织名义回收衣物，却

未 按 照 约 定 将 回 收 的 衣 物 用 于 慈

善。此外，部分旧衣回收平台还存

在“预估高价引流、实际低价结算”

“模糊质检标准”等问题。针对部

分回收来品相较好的衣物，一些中

间商将其翻新后配以崭新“虚假”吊

牌与包装，以工厂“尾货尾单”或“样

衣”的名义向下游经销商出货。

其实，不少人都存在旧衣处理的

需求，一些追求环保或性价比的消费

者 也 并 不 介 意 购 买 干 净 的 二 手 衣

物。二手衣物循环本是减少资源浪

费的环保之举，但这条疯狂追求利

润的灰色产业链，无疑危害多多。

其一，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套取旧衣

牟利，属滥用公益慈善资源，损害捐

赠人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是在消

耗珍贵的社会信任感。其二，为降

低成本跳过清洗、消毒、熨烫等流程

直接售卖，二手衣物上可能存在的

细菌、病毒将影响消费者身体健康，

甚至引发公共卫生风险。其三，售

卖时隐瞒衣物真实来源，虚假宣传，

乃至不合理地免除其责任，属侵犯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其四，

低成本博高利润，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长此以往，电商行业、服装行业及废旧

纺织品 回 收 产 业 都 将 受 到 负 面 影

响。

当前存在的种种乱象，正是标准

“缺”、监管“盲”的结果。据报道，目

前相关部门已对涉事旧衣处理企业

进行调查。但让资源流通更加规范，

不能仅靠一时的舆论推动。该有的

二手衣物销售检测门槛得立，分类、

清洗、消毒等环节的标准规范得定，

日常监督执法也得走心不松懈。规

矩有了，执行好了，一件衣服才能体

体面面地奔向下一程。

旧衣收售“忙”，监管不可“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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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陈贞妃

近日，一段“商家吐槽网购羽绒服

旅游半个月退回”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

议。视频里，浙江一商家曝光在顾客退

回的羽绒服口袋里发现了该顾客前往

哈尔滨的机票，衣物上还留有多处油

渍，并愤怒喊话“你是活不起了吗？”。

为了临时的需求，网购衣服再退货

的事情此前已有不少报道。今年 11

月，山东菏泽的王先生也曾在网络平台

发布视频称，某学校购买了 40 件演出

服使用后又集体退回，衣物明显穿过，

无法二次销售。

从法律层面看，“七天无理由退货”

制度是为平衡网购“看不见、摸不着”的

信息不对称、保障消费者“冷静期”而设

立的重要规则。但该制度的适用前提

是“退货商品应当完好”。如果衣服已

被穿着多日，留下穿着痕迹、污渍或气

味，则明显超出了“试穿”范围，破坏了

商品的完好性与二次销售价值，实质上

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商家那句“活不起了吗”虽显情绪，

却直指问题核心——这种将商品当

作“免费体验装”的行为，已异化为

一种投机性的规则套利。它损害的

不仅是单个商家的利益，更会推高

整 个 电 商 行 业 的 运 营 成 本 。 现 实

中，已有商家采用“巨型吊牌”等方

式对此类恶意退货行为加以防范。

此类成本，最终往往通过涨价、收紧

退货政策转嫁给全体消费者，形成

“少数人钻空子，多数人买单”的恶

性循环。今年以来，多家电商平台

相继取消“仅退款”规则，正是此类滥

用行为导致的政策反弹。

更深层看，此类现象也折射出平台

在退货审核与举证责任分配上的机制

短板。面对“不摘吊牌却已穿着”的情

况，商家常陷入举证困境：如何证明商

品是在收货前已被使用？如何区分正

常试穿与实质使用？这需要平台进一

步优化退货流程，建立更科学的商品状

态鉴定机制，并加强对恶意退货行为的

信用约束与记录。

规则的善意不应被滥用。“七天无

理由退货”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益保

障，而非无限度的“后悔权”。消费者在

行使权利时，也应秉持诚信，遵循“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商业伦理。对明显

超出合理范围、带有欺诈色彩的退货，

法律应明确禁止，平台也须通过信用记

录、黑名单等机制予以遏制。健康的电

商生态，需要商家、消费者与平台共同

守护。唯有在权利与责任之间找到平

衡，在便捷与诚信之间筑牢底线，网络

购物才能真正成为安全、可信、可持续

的消费空间。

“穿后退货”滥用规则,代价终由社会共担

黄河三角洲“禁飞令”：

尊重生命的快速响应


